关于申报推荐2023年度

“十佳职工信赖的职工之家”的通知
各区市总工会，国家级开发区总工会，综保区总工会，南海新区总工会，市直机关工会工委，市直各企事业单位工会：

根据《关于开展“争创十佳职工信赖的职工之家”活动的实施意见》（威工发〔2023〕9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做好2023年度全市工会“十佳职工信赖的职工之家”（以下简称“十佳职工之家”）申报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一、选树名额

威海市职工信赖的职工之家10个。

二、申报推荐对象

已获评威海市五星级活力工会的企业工会，已获评威海市活力工会的事业单位工会、乡镇（街道）和县级所属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

三、申报条件

申报单位出色完成工会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在全市工会系统走在前列，按照《威海市十佳职工信赖的职工之家标准》自查95分以上。

四、申报推荐办法

1.自主申报。基层工会对照“十佳职工之家”标准进行自查，达到95分以上，经本单位工会研究，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征求同级党组织和行政意见后，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形成事迹材料，向上一级工会申报。各区市总工会可推荐1－2个基层工会，市直机关工会工委可推荐1个基层工会，市直单位工会向市总工会申报。

2.组织初审。市总工会根据选树范围和标准条件，对推荐单位进行严格审查，确定进入投票环节的候选单位。

3.网络投票。通过“齐鲁工惠·威海站”APP向社会公布“十佳职工之家”候选单位简要事迹，发动职工群众通过“齐鲁工惠”APP平台，开展为期5天的网络投票。

4.实地考察。市总工会新时代职工之家建设委员会抽调人员组成考察组赴候选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按照“十佳职工之家”标准、网络投票和实地考察情况初步确定拟命名名单。

5.公布名单。拟命名名单经市总党组会议集体研究通过后，在市总工会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公布。

6.宣传奖励。市总工会以适当方式对选树结果进行宣传，大力营造向“十佳职工之家”看齐、学习的氛围。被命名单位作为山东省十佳职工信赖的职工之家推荐对象，单位工会主席（副主席）作为山东省十佳职工信赖的娘家人推荐对象；给予命名单位10万元工作经费补助。

五、不得申报推荐的情形

凡存在未全员签订劳动合同、拖欠职工工资、不按规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等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行为的；近一年内发生过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三年内发生过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职业病危害严重，能源消耗超标、环境污染严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拒不整改的；劳动争议案件多发，近三年内因违反法律法规引发职工群体性事件的；近三年欠缴工会经费的；民主管理、集体协商、劳动争议调解等制度机制不落实的；有违法违纪行为受到处罚并在影响期之内，或正在被执法执纪部门调查处理等情形之一的单位不得参加申报推荐。

六、有关要求

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在广泛开展“活力工会”和“十佳职工之家”创建活动的基础上，坚持好中选好的原则，严格申报推荐程序，充分发扬民主，自下而上、逐级审核，真正把工作成效突出、职工信赖的基层工会组织推荐上来。对于伪造申报材料或未按照推荐规定程序推荐的单位，经查实后撤销其推荐资格。对在网络投票环节有刷票行为的，经查实一律取消资格。

请各单位及时报送下列相关材料：

1.《申报登记表》电子版及纸质版各1份。

2.申报单位高清大图电子版1份（网络投票阶段宣传使用）。

3.申报单位事迹材料（1500字以内）电子版，PPT格式展示材料或视频展示材料（mp4格式，不低于720×480像素，时长不超过5分钟）。

以上材料由各区市总工会和市总工会根据组织隶属关系审核、汇总，于9月27日前，统一报送至市总工会新时代职工之家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邮箱：whghjcb@wh.shandong.cn，联系电话：5817628。

附件：1.威海市职工信赖的职工之家申报登记表

2.填表说明

威海市总工会

2023年8月28日

附件1
威海市职工信赖的职工之家

申报登记表

基层工会：                            

推荐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威海市总工会 制

	基层工会名称
	
	工会成立时间
	

	单位类别
	
	企业所有制性质
	

	职工数
	
	会员数
	

	二级单位工会数
	
	工会分会数
	

	工会小组数
	
	上一次选举      工会主席时间
	

	工会主席姓名
	
	工会主席是否专职
	

	专职工会干部数
	
	兼职工会干部数
	

	近三年会员

评家满意率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
	%
	%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活力工会获评时间
	

	何时获得何种荣誉

	

	主要先进事迹

	


	征求会员群众意见方式与结果
	本单位党组织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本单位纪检组织意见
	区（市）工会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盖 章）

   年   月   日

	威海市总工会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填 表 说 明

1.基层工会名称填写准确全称。例如：法人单位行政章（工商登记全称）+工会委员会。

2.推荐单位指市总工会和各区市总工会。

3.单位类别填写企业、事业单位、乡镇（街道）、县级所属开发区（工业园区）。

4.企业所有制性质填写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仅当推荐单位为企业时填写。

5.近三年会员评家满意率填写百分比数字。

6.征求会员群众的方式，应据实填写“工会会员大会”或“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征求会员群众的结果，应据实填写“同意申报”。推荐意见应据实填写“同意推荐”，并加盖印章。

7.本单位有党组织、纪检组织的，应据实填写党组织、纪检组织意见，不能仅加盖印章；无党组织或纪检组织的，相应栏目填写“无党组织”“无纪检组织”。

8.主要先进事迹应简明扼要、突出写实，字数在500字左右，在规定表格中填写，请勿另附。

9.申报登记表用打印方式填写，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正文用A4纸正反面打印。



